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裁全字第1264號

聲  請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正通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鍏進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唐進成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

成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所有之財

產於新臺幣3,000,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為全體相對人之利益以新臺幣

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後，

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或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

各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

額提存後，得各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

成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富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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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5日邀同法定代理人林正通為連帶

保證人，嗣於112年1月5日邀同相對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

人，以分期付款之方式向聲請人購買塑膠射出機、加工中心

機，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650,000元、3,490,000元；

另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下稱鍏進公司）112年3月31日

邀同法定代理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人，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聲

請人購買放電機、射出機，約定買賣價金為4,200,000元，

均約定分期付款，付款方式以債務人預先開立遠期支票交付

予聲請人，待到期日提示兌現付款。詎聲請人查詢鍏進公司

及唐進成之票據信用資料，始知前揭二人至114年6月止有因

存款不足未清償紀錄，鍏進公司並經通報為拒絕往來戶，依

據雙方合約，富誠精密公司及鍏進公司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相對人林正通、唐進成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聲請人為恐將來

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法在相對人富誠精密公

司、鍏進公司、林正通、唐進成財產3,000,000元之範圍內

聲請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

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

請，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

（即請求之訴訟標的之原因事實）及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

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

證據以釋明之。至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所謂有日後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乃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

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

態，或債務人逃匿或逃避遠方等情形。但如經債權人催告後

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

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

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應

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1號裁定意旨參

照）。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

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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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明文規定。從而所謂因釋明而應

提出之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

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

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

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

照）。

三、經查：

（一）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聲請人業據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等件影本，釋明對相

對人請求之存在。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

　　1.相對人鍏進公司、唐進成部分

　　　鍏進公司及唐進成均已積欠聲請人債務，又有因存款不足

退票紀錄，鍏進公司尚有拒絕往來紀錄，而商業上從事經

濟交易活動者皆重己身之信用，非有不得已之事由斷無可

能任遭退票致債信低落，顯示其之營運或財務狀況發生重

大不利之情事，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

情，業經聲請人提出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等影本在

卷可稽，就其等有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堪認

已有釋明，並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該部分假扣

押之聲請應予准許。

　　2.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部分

　　　聲請人並未提出上列二人有授信異常、退票異常或拒絕往

來之紀錄，及其等現存之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其他債

權等資產）已不足清償所負債務之證明，僅單就其應負清

償責任，實難逕認已債信下降至喪失償款能力。是依卷內

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釋明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

縱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上開說明，本

院仍不得對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命為假扣押，從

而，該部分聲請於法尚有未合，自不應准許。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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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7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萬蓓娣

附註：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收受本裁定正本

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聲請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

用，聲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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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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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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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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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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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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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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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裁全字第1264號
聲  請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相  對  人  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正通  


相  對  人  鍏進工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唐進成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所有之財產於新臺幣3,000,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為全體相對人之利益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或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各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後，得各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富誠精密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5日邀同法定代理人林正通為連帶保證人，嗣於112年1月5日邀同相對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人，以分期付款之方式向聲請人購買塑膠射出機、加工中心機，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650,000元、3,490,000元；另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下稱鍏進公司）112年3月31日邀同法定代理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人，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聲請人購買放電機、射出機，約定買賣價金為4,200,000元，均約定分期付款，付款方式以債務人預先開立遠期支票交付予聲請人，待到期日提示兌現付款。詎聲請人查詢鍏進公司及唐進成之票據信用資料，始知前揭二人至114年6月止有因存款不足未清償紀錄，鍏進公司並經通報為拒絕往來戶，依據雙方合約，富誠精密公司及鍏進公司債務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林正通、唐進成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聲請人為恐將來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法在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鍏進公司、林正通、唐進成財產3,000,000元之範圍內聲請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即請求之訴訟標的之原因事實）及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至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所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乃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逃避遠方等情形。但如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明文規定。從而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之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聲請人業據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等件影本，釋明對相對人請求之存在。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
　　1.相對人鍏進公司、唐進成部分
　　　鍏進公司及唐進成均已積欠聲請人債務，又有因存款不足退票紀錄，鍏進公司尚有拒絕往來紀錄，而商業上從事經濟交易活動者皆重己身之信用，非有不得已之事由斷無可能任遭退票致債信低落，顯示其之營運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之情事，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等影本在卷可稽，就其等有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堪認已有釋明，並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該部分假扣押之聲請應予准許。
　　2.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部分
　　　聲請人並未提出上列二人有授信異常、退票異常或拒絕往來之紀錄，及其等現存之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其他債權等資產）已不足清償所負債務之證明，僅單就其應負清償責任，實難逕認已債信下降至喪失償款能力。是依卷內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釋明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縱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上開說明，本院仍不得對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命為假扣押，從而，該部分聲請於法尚有未合，自不應准許。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7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萬蓓娣
附註：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聲請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聲請執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裁全字第1264號

聲  請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相  對  人  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正通  



相  對  人  鍏進工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唐進成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

成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所有之財

產於新臺幣3,000,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為全體相對人之利益以新臺幣

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後，

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或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

各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

額提存後，得各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

成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富誠精

    密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5日邀同法定代理人林正通為連帶

    保證人，嗣於112年1月5日邀同相對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人

    ，以分期付款之方式向聲請人購買塑膠射出機、加工中心機

    ，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650,000元、3,490,000元；另

    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下稱鍏進公司）112年3月31日邀

    同法定代理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人，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聲請

    人購買放電機、射出機，約定買賣價金為4,200,000元，均

    約定分期付款，付款方式以債務人預先開立遠期支票交付予

    聲請人，待到期日提示兌現付款。詎聲請人查詢鍏進公司及

    唐進成之票據信用資料，始知前揭二人至114年6月止有因存

    款不足未清償紀錄，鍏進公司並經通報為拒絕往來戶，依據

    雙方合約，富誠精密公司及鍏進公司債務視為全部到期，相

    對人林正通、唐進成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聲請人為恐將來有

    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法在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

    鍏進公司、林正通、唐進成財產3,000,000元之範圍內聲請

    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

    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

    ，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

    即請求之訴訟標的之原因事實）及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

    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

    據以釋明之。至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所謂有日後不

    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乃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

    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

    ，或債務人逃匿或逃避遠方等情形。但如經債權人催告後仍

    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

    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

    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應包

    括在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1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

    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明文規定。從而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之

    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

    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

    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

    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聲請人業據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等件影本，釋明對相

      對人請求之存在。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

　　1.相對人鍏進公司、唐進成部分

　　　鍏進公司及唐進成均已積欠聲請人債務，又有因存款不足

      退票紀錄，鍏進公司尚有拒絕往來紀錄，而商業上從事經

      濟交易活動者皆重己身之信用，非有不得已之事由斷無可

      能任遭退票致債信低落，顯示其之營運或財務狀況發生重

      大不利之情事，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

      ，業經聲請人提出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等影本在卷

      可稽，就其等有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堪認已

      有釋明，並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該部分假扣押

      之聲請應予准許。

　　2.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部分

　　　聲請人並未提出上列二人有授信異常、退票異常或拒絕往

      來之紀錄，及其等現存之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其他債

      權等資產）已不足清償所負債務之證明，僅單就其應負清

      償責任，實難逕認已債信下降至喪失償款能力。是依卷內

      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釋明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

      縱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上開說明，本

      院仍不得對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命為假扣押，從

      而，該部分聲請於法尚有未合，自不應准許。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

    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7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萬蓓娣

附註：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收受本裁定正本

      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聲請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

      ，聲請執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裁全字第1264號

聲  請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相  對  人  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正通  



相  對  人  鍏進工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唐進成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所有之財產於新臺幣3,000,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為全體相對人之利益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或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各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後，得各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唐進成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富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富誠精密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5日邀同法定代理人林正通為連帶保證人，嗣於112年1月5日邀同相對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人，以分期付款之方式向聲請人購買塑膠射出機、加工中心機，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650,000元、3,490,000元；另相對人鍏進工業有限公司（下稱鍏進公司）112年3月31日邀同法定代理人唐進成為連帶保證人，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聲請人購買放電機、射出機，約定買賣價金為4,200,000元，均約定分期付款，付款方式以債務人預先開立遠期支票交付予聲請人，待到期日提示兌現付款。詎聲請人查詢鍏進公司及唐進成之票據信用資料，始知前揭二人至114年6月止有因存款不足未清償紀錄，鍏進公司並經通報為拒絕往來戶，依據雙方合約，富誠精密公司及鍏進公司債務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林正通、唐進成應負連帶保證責任。聲請人為恐將來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法在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鍏進公司、林正通、唐進成財產3,000,000元之範圍內聲請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即請求之訴訟標的之原因事實）及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至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所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乃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逃避遠方等情形。但如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明文規定。從而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之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聲請人業據提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等件影本，釋明對相對人請求之存在。

（二）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

　　1.相對人鍏進公司、唐進成部分

　　　鍏進公司及唐進成均已積欠聲請人債務，又有因存款不足退票紀錄，鍏進公司尚有拒絕往來紀錄，而商業上從事經濟交易活動者皆重己身之信用，非有不得已之事由斷無可能任遭退票致債信低落，顯示其之營運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之情事，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等影本在卷可稽，就其等有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堪認已有釋明，並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該部分假扣押之聲請應予准許。

　　2.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部分

　　　聲請人並未提出上列二人有授信異常、退票異常或拒絕往來之紀錄，及其等現存之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其他債權等資產）已不足清償所負債務之證明，僅單就其應負清償責任，實難逕認已債信下降至喪失償款能力。是依卷內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釋明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縱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上開說明，本院仍不得對相對人富誠精密公司、林正通命為假扣押，從而，該部分聲請於法尚有未合，自不應准許。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7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萬蓓娣

附註：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聲請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聲請執行。





